
—1—

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文件

山文发〔2020〕30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考勤管理制

度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处、室、二级学院：

为了维护学院工作纪律，推进作风建设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严

格执行考勤制度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山东文化产业职

业学院考勤管理制度（修订）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考勤管理制度（修订）

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

2020 年 12 月 10 日

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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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考勤管理制度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

为了维护学院工作纪律，推进作风建设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严格

执行考勤制度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考

勤管理制度（修订）》，以下简称制度。

第二条

本制度适用于学院全体教职工。

第二章 工时制度

第三条

学院实行坐班制，学院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调整工作时间，具

体作息时间以通知为准，并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除实行标准工时制

外，对一些特殊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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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考勤管理

第四条

学院实行人事考勤制度，教职工的考勤以考勤数据和各处、室

上报的统计表为依据。教职工应严格遵守工作时间，请假须事前审

批，填写请假审批单（详见附件），经权责领导签字审批后，方可请

假。不请假擅离岗位或假满不到岗的（除因临时发生急病或突发事

件经权责领导核准者外）均视为旷工，一年内累计旷工达 3天（含）

以上者，视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，学院可予以解除劳动合同。

第四章 休假管理

第五条

根据国家法律法规，教职工可享受婚假、产假、丧假等国家法

定节假日，同时享受带薪寒暑假。

第六条

教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，可申请病假。病假 3个工作日（含）

以上者，需出示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开具的患病证明或急诊证明（包

括医院出具的病假单及病历等就诊记录），提交处、室考勤专员记录

存档且对其真实性负责。虚假病假以旷工论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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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职工全年的带薪病假以 5 天为限。新进教职工首年度享有的

带薪病假，按其到职月份进行折算：

到职月 首年度带薪病假天数

1 月、2 月、3 月 5

4 月、5 月 4

6 月、7 月 3

8 月、9 月 2

10 月、11 月、12 月 1

教职工病假超过当年享受带薪病假天数后，病假期间待遇依照

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七条

经批准教职工可以休事假，但一年至多不可超过 15 个工作日，

教职工事假超过规定最大期限导致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的，将视为自

动离职。

第八条

相关处罚规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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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教师上课迟到、早退扣罚按教学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教职工迟到、早退扣罚:

1、上班无故退到、早退 40 分钟以内，扣 50 元/次;

2、超过 40 分钟计为旷工半天，扣 100 元/次；

3、旷工一天除扣罚当日工资外，另扣 200 元/次。

第九条

审批权限：

一、教职工单次事假 2 个工作日（含）以下由处、室负责人批

准，教职工单次事假 2 个工作日以上由处、室负责人及业务分管校

长批准，教职工单次事假 5 个工作日（含）以上由处、室负责人、

业务分管校长、人事分管校长批准，组织人事处备案；

二、教职工单次病假 2 个工作日（含）以下由处、室负责人批

准，教职工单次病假 2 个工作日以上由处、室负责人及业务分管校

长批准，教职工单次病假 5 个工作日（含）以上由处、室负责人、

业务分管校长、人事分管校长批准，组织人事处备案；

三、教职工婚假、产假、产前检查假、小产假、哺乳假、陪产

假及丧假由处、室负责人及业务分管校长批准，组织人事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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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十条

本制度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

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原有文件中与本制度不一致的，以

本制度为准。

附件：请假审批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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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假审批单

请假类型
事假 病假 婚假 产前检查假 小产假

陪产假 哺乳假 产假 丧假

处/室 请假人

请假时间 年 月 日 时至 年 月 日 时 / 共 天

请假事由

处/室

负责人

业务分管

校长

人事分管

校长

组织人事

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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